
关于对四川天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
公司一部半年报问询函【2025】第 014号 

 

 

四川天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（川机器人）董事会、华安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5 年半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订单、产能与新闻媒体报道的一致性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,382.99 万元，发生净亏损

1,008.41 万元。2022 年至 2024 年，你公司第一大客户为伯朗特机器

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伯朗特），对伯朗特的销售金额分别为

1,378.13 万元、1,117.33 万元、1,811.60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57.83%、

52.23%、60.57%。 

根据媒体报道，你公司有关人士称在 2025 年和 2026年将与大客

户产生 2 个意向订单，其中包括总价值 4 亿元的人形机器人意向订

单。2025 年 3 月，珠海斗门人形机器人生产基地（以下简称珠海基

地）项目正式启动，预计年产谐波减速机 18 万台；预计 2025年底可

建成交付，2026年具备量产条件。根据你公司披露的主要产品生产量

及出货量情况简报，2024 年你公司谐波减速机产量共 5.59 万台。截

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671.32 万元，在建工程账面

价值为 12.13 万元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693.39万元，其中账

龄在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82.42 万元，占比达 55.15%。



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853.48万元，其中发出商品、

原材料、库存商品账面余额分别为 296.05 万元、233.76 万元、143.04

万元。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合同负债账面余额为 174.67 万元，均为

预收货款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有关 4 亿元人形机器人意向订单的媒体报道是否真实、

准确，如是，①说明价值 4 亿元的人形机器人意向订单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订单状态（如正在与客户洽谈、已签署订单、已进入生

产或交货阶段等）、产品类型及型号、销售定价及数量；②分析相关

销售定价是否明显偏离市场价格；③说明相关客户是否为前期已合作

过的客户，如是，结合主要客户的经营规模、主要财务数据、下游市

场细分等，说明相关客户产生 4 亿元采购订单的合理性，采购数量及

产品类型与客户主营业务及规模是否相匹配；④结合公司产能、技术

储备、生产和技术人员支持、原材料备货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是否有

足够的生产能力及营运资金周转能力以支持 4 亿元订单； 

（2）说明有关珠海基地项目的媒体报道是否真实、准确，如是，

说明该基地的总预算、完工进度、主要用途、实际投入（包括人员投

入与工程物资投入等），说明在该基地预计产能约为你公司现有产能

3.2 倍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规模是否合理； 

（3）结合期后新签订单及执行订单情况，说明你公司与伯朗特

是否保持稳定合作，是否对伯朗特存在重大依赖，并结合对伯朗特等

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，说明账龄在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比



较高的原因，相关款项是否为逾期货款，如是，结合期后回款情况、

预计可收回情况，说明对相关客户的销售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。 

请主办券商对有关媒体报道进行核查，并就其是否真实、准确发

表明确意见，如相关内容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不符，请督

促公司披露澄清公告。 

 

2、关于控制权稳定性 

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胡天链，持股比例为

20.0611%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在 4%至 7%之间，股权结构较

为分散。吴健、岳志斌等多位股东与胡天链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，以

胡天链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，并认定胡天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截至 2024 年末，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48.46%。 

请你公司说明一致行动协议是否为附条件、附期限的协议，如是，

结合协议条款说明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关于生效/失效条件、协

议存续期限、续期条件，并说明未来是否存在因协议终止导致控制权

发生变动的情形，是否对可能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3、关于研发费用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951.71万元，同比增长 63.64%，

其中材料费为 322.55 万元，为上年同期的 3.66 倍。你公司研发费用

自 2024 年以来大幅增长，主要系研发人员增长及材料费投入增长所

致。 

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对研发人员的划分标准，研发人员是否专职从事研发

工作，从事研发工作的具体类型和环节，是否存在研发人员与管理人

员、生产人员混同的情形，如是，说明相关职工薪酬如何在研发费用、

管理人员与生产成本之间分摊；说明研发人员的平均薪酬标准，是否

存在个别人员薪酬远高于其他员工的合理性，如是，说明具体原因； 

（2）说明材料费投入的具体研发环节，投入材料的种类、用途，

说明材料费大幅增长的合理性，是否已转化为具体的研发成果，如是，

说明相关成果的种类（如申请专利/新产品上市等）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5 年 12 月 9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

商；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；挂牌公司应当严格遵守保密

法律法规，在公开披露的回复文件中不得擅自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

息，如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不适宜公开的信息，可向我部申请

豁免披露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5年 11 月 25日 


